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管理要點

一、國立臺灣交響樂團（以下稱本團）為推展社會文化教育，倡導正當藝文活

動，提升社區藝術文風，並使本團行政大樓各場地設備（以下稱本場地）

發揮使用功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場地係指本團行政大樓四樓多功能教室及五樓個人練習室。

三、申請者資格：凡成年之中華民國國民，或於國內登記立案之表演藝術團體、

法人、商號、學校、政府機關等，得提出申請。

四、活動內容：

    (一)申請者舉辦之文化藝術、社會活動及各類會議，應合於下列情形之一，

        且不得違反法令、行政中立或妨害公共秩序與善良風俗：

     1.國際文化交流活動。

     2.重要慶典集會活動。

     3.學術、教育、文化、藝術相關之集會演講及研習等。

     4.音樂、舞蹈、戲劇、電影等與文化藝術相關之展演活動。

     5.五樓個人練習室僅限於因音樂、舞蹈、戲劇、電影等專業人員個人

       練習使用。

    (二)違反上述活動內容者，本團將停止其使用，所繳費用及保證金概不退

還。

五、申請流程：

    (一)申請方式：掛號郵遞、親自送件或由文化部藝文活動平台線上申請

（網址https://event.culture.tw/NTSO）。收件地點：本團行政室

收發(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路七三八之二號）。親自送件者請於每

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止上班時間送件。

    (二)申請期限：應於使用日前三十日完成申請程序並繳清相關費用，經本

        團同意者除外。

    (三)使用人數限制:

        1.四樓多功能教室：設有二間教室，一間教室限八十人。



        2.五樓個人練習室：設有十一間，一間限三人。

    (四)申請送件內容：

        1.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申請檢核表（如附件一）。

        2.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申請表（如附件二）。

        3.合約書二份（如附件三）。

        4.活動企劃書一份，格式不拘，惟內容應含下列事項：

(1)申請者簡介、活動之目的、主要參與者介紹。

          (2)活動內容之文字介紹（如研習大綱、活動進行時間流程等）。

          (3)其他活動進行之事項。

六、審核:

    (一)由本團審核，以活動內容及安全性為主要考量。

 (二)申請者資格或申請目的不合規定者，得予退件；申請應備文件及資料

     不齊者，得通知補正後始予送審。

七、覆核：

    申請案件如未獲本團審核通過，申請者得於接獲通知後五日內以書面申請

    覆核，覆核以一次為限。

八、繳費：

 (一)申請使用場地經審核通過後，依本團「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

     準」規定計收費用並依限繳清費用。

 (二)申請者應於使用結束後，將使用之場地及設備，當日點交歸還，並於

     其後十日內至本團辦理保證金退還手續，如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其所

     繳保證金無息退還。

 (三)實際使用時間逾申請時段者，應依本團「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收費

     標準」計收所逾時間使用規費，並應於使用結束後七日內繳納或由保

     證金中扣抵，逾時使用情形由本團人員於使用結束後會同申請者確認

     或逕自認定之。



九、取消使用與使用內容變更：

    申請案件經核准後，如中途放棄或無法如期使用，除保證金外已繳費用概

    不退還。但有下列情形者除外：

    (一)申請者因特殊事故無法如期使用，於使用日前七日通知本團者，退還

        所繳之半數費用。

    (二)如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之因素，致無法如期使用者，本團全數退還

        所繳費用。

    (三)本團如有特殊需要必須使用本場地時，得於使用日前三十日通知申請

        者改期；若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全數費用，申請者不得要求賠

        償。

十、損壞及賠償:

    (一)申請者對於使用本場地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妥慎使用場地及

        設備，並負責使用期間之公共秩序及安全維護，如有任何毀損或滅失

        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申請者應負責場地佈置及復原工作，於場地佈置時應先取得本團同意，

        並不得以漿糊、膠紙、膠水、鐵釘、圖釘等物使用於場地內之牆面、

        地板及有關設備或公物之上，違者所造成之意外事故或毀損，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

    (三)因場地使用所交付之門禁磁卡、冷氣搖控器等相關設備，申請者需負

        保管之責，如遺失或損毀，須全額負擔賠償重購新品之費用。

    (四)場地使用完畢應關閉電源、緊閉門窗，以維護安全，未關閉所造成損

        害或所生費用，申請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申請者於使用時間屆時，若有留置物經本團通知仍不取回者概視同廢

        棄物，授權本團處理之，處理廢棄物所需費用應由申請者負擔。

    (六)申請者因違反本要點致對本團負有損害賠償責任者，於損害賠償金額

        確定時，本團得逕就所繳保證金扣抵，扣抵不足，申請者應於收受本

        團通知後五日內補足。



                                                               附件一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申請檢核表

送件
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掛號郵寄 
親送
線上申請

申
請
者
資
料

活動名稱 　　　

申請者
　　
　

使用時間
起：民國　　　年　　　月　　　日　　　時　　　分

迄：民國　　　年　　　月　　　日　　　時　　　分

送
件
內
容

送 件 申 請 表 件 名 稱 有 無

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申請表1份
申請表紅框處以申請者印章蓋印；團體請加蓋負責人印章。

 

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合約書一式2份  

活動企劃書1份  

身分證件影本或團體設立登記證明文件影本1份
1.自然人應檢附身份證影本。

2.商號、法人團體及演藝團體，應檢附設立登記證明影本。

 

申
請
方

式

郵寄或親送地址：
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路738-2號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行政室
並註明「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申請」
文化部藝文活動平台線上申請（網址https://event.culture.tw/NTSO）



附件二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申請表

活動名稱 　　　　

使用時間
起：民國　　　年　　　月　　　日　　　時　　　分

迄：民國　　　年　　　月　　　日　　　時　　　分

申請者 　 協辦單位 　　　

承辦單位 　 影音需求
錄音　錄影

 本團不予代辦，請申請單位自行辦理。

活動類型 樂團排練　講座　比賽　座談會　其它：

票務資料

入場方式

免費自由入場　現場收費入場　免費報名　收費報名

收費結構：　　

其他： 　　 ，售價：　　

免付費使用設備

會議設備

投影機設備　電子講桌設備　音響設備　無線麥克風，數量：　　

桌椅設備

研習桌，數量：　　研習椅，數量：　　附桌板研習椅，數量：　　　

排練設備

指揮臺 指揮譜架 指揮椅 譜架，數量：   演奏椅，數量：　　

申請者資訊 聯絡人資訊

申請者

(申請單位)
　　 連絡人 　　

身份證號

(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法定代理人

(單位負責人)
　　

電話

手機

　　

　　



繳款單位資訊　　※(同申請單位者免填)

繳款人

(繳款單位)

　　 身份證號

(統一編號)

付費使用項目－場地時段、鋼琴

上午時段(09:00-12:00) 下午時段(13:00-17:00) 夜間時段(18:00-21:00)

第一日：　　　年　　　月　　　日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第二日：　　　年　　　月　　　日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第三日：　　　年　　　月　　　日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第四日：　　　年　　　月　　　日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401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五樓個人練習室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402多功能教室

平臺式鋼琴

五樓個人練習室



                                                     附件三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行政大樓場地設備使用合約書
立合約書人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         (以下稱甲方)

　　　　　　　　         (以下稱乙方)

乙方向甲方申請使用行政大樓場地設備，雙方合意約定共同遵守下列各條款：

第一條 活動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本活動)。

第二條 使用場地設備時間自民國__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時至民國__

____年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時止，使用範圍及詳細使用項目詳如

「場地設備使用申請表」等資料所戴。

第三條 乙方申請案件經核准後，如中途放棄或無法如期使用，除保證金外已繳

費用概不退還。但有下列情形者除外：

一、乙方因特殊事故無法如期使用，於使用日前7日通知甲方，退還所繳

之半數費用。

二、如因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之因素，致無法如期使用者，甲方退還全數

所繳費用。

三、甲方如有特殊需要必須使用本場地時，得於使用日前30日通知乙方改

期；若無法改期者，無息退還所繳全數費用，乙方不得要求賠償。

第四條 乙方使用本場地如有違反本場地設備使管理要點相關規定或與原申請企

劃書不符者，甲方得停止其使用，且所繳費用概不退還。

第五條 損害賠償：

一、除因可歸責於甲方場地建築體與設備本身之缺失，所導致不可避免之

傷亡外，其餘賠償責任由乙方負擔。



二、乙方對於使用場地設備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妥慎使用並保持

清潔，於使用屆時回復原狀，將一切器材、用具與其他設備點交歸還

甲方，如有任何毀損或滅失者，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乙方因違反各項規定致對甲方負有損害賠償責任者，於損害賠償金額

確定時，甲方得逕就所繳保證金扣抵，扣抵不足，乙方應於收受通知

後5日內補足。

第六條 其他使用規定：

一、甲方依權責訂定之場地設備使用管理要點，視為合約書之一部分，乙

方應詳讀並完全明瞭其內容，如有違反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停止乙

方之使用並沒收保證金及追究相關賠償責任。

二、前項管理要點於乙方簽定本合約書後，如有修正，雙方同意適用最新

修正之規定。

三、乙方提交之各項申請表，經甲方審核通過後亦為本合約書之一部分。

第七條 本場地不得使用中國廠牌資通訊產品。　 

第八條 因本約定書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 本合約書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令辦理。

第十條 本合約書一式2份，經雙方用印後各留執1份，以資信守。



訂約人

甲 方 :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                            印 

代 表 人 : 劉玄詠                                      印 

統 一 編 號 : 03768505

地 址 : 413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路738-2號

乙 方 :                                             印 

負 責 人 :                                             印 

聯 絡 人 :

電 話 :

統 一 編 號 :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